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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7日12时许，位于米东区铁厂沟镇新疆恩泰包装有限公司院内，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为78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的规定，成立了由铁厂沟镇人民政府、区应急管理局、区化工工业园、区工信局、区司法局、区人社局、区纪委监委、米东公安分局、区总工会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邀请区人民检察院，开展此次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科学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个人安全意识淡薄、装配结构不稳定（在运输车辆车厢底部装载建筑设备和辅助设施等金属物品，车厢上部装载模板木方等木质材料），导致人员从停放的随车起重运输车车厢顶部滑落，造成的一般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事故发生单位：新疆恩泰包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9065527****，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郑**；注册资本：518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3年4月2日；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化工工业园福州东路900号。经营范围：销售：包装材料、塑料制品；包装印刷；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安全管理（监管）情况
1.新疆恩泰包装有限公司设置有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建立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对清运工作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安全告知，签署了安全责任书。

2.原盛达东路片区管委会瑞兴社区，每周安排社区干部和网格员到企业开展巡查，主要从事疫情防控等工作。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1年6月7日8时许，随车起重运输车驾驶员杨*将车辆停放在办公楼南侧，装载建筑设备和辅助设施等金属物品，装载结束后，驾车至办公楼北侧，开始装载模板木方等材料，此时孙**爬至车厢顶部，开始摆放木质材料，随行两名工人在地面负责固定材料，驾驶员负责操作起重机吊装。12时30分许，孙**在摆放和固定材料的过程中，从车厢顶部滑落，随行两名工人上前查看情况，发现孙**处于昏迷状态，紧急向门卫求助，公司门卫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时通过对讲机向社区报告了情况，13时13分许，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将伤者送往新疆军区总医院进行抢救。

（四）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亡时间2021年6月9日，亡者孙**，男，汉族，江苏扬州人，身份证号：32108819640709****。 

2.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医疗费用及善后费用，人民币78万元。

二、事故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1年6月7日12时30分许，新疆恩泰包装有限公司门卫袁**通过对讲机向原盛达东路片区管委会瑞兴社区报告，原盛达东路片区管委会瑞兴社区接报后，向原盛达东路片区管委会报告情况，原盛达东路片区管委会接报后，未履行报告程序，造成漏报事故信息。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2021年6月7日12时35分许，新疆恩泰包装有限公司门卫袁**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3时13分许，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将伤者送往新疆军区总医院进行抢救。接报后原盛达东路片区管委会瑞兴社区干部、社区民警、警务站防控队员到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2021年6月7日13时13分许，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后，将伤者送往新疆军区总医院进行抢救，抢救第三天（2021年6月9日），孙**死亡。伤者亡故后，原盛达东路片区管委会瑞兴社区召集新疆恩泰包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新疆昌胜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庞*、随车起重运输车驾驶员杨*、孙**与亡者家属初步达成补偿意向。2021年6月12日，上述人员在原盛达东路片区管委会的组织下，在铁厂沟镇司法所签订了协议书，向亡者家属补偿67万元。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新疆恩泰包装有限公司向原盛达东路片区管委会瑞兴社区报告了情况，瑞兴社区向原盛达东路片区管委会报告了情况，瑞兴社区干部、社区民警、警务站防控队员及时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新疆恩泰包装有限公司反应快速，送医及时，应急处置基本得当。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孙**个人安全意识淡薄，对应该预见的不同种类建筑材料同车装载过程中因装载物不稳固，易引发装载面滑脱，车上装载人员存在滑落、摔倒的危险因素辨识不足，仍在车厢顶部作业，最终滑落，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分析
新疆恩泰包装有限公司对清运活动存在的风险隐患认识不足，未对清运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未督促和检查作业人员是否佩戴安全帽等劳动防护用品，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新疆恩泰包装有限公司未对清运作业活动进行风险辨识；未督促和检查清运作业人员是否佩戴安全帽等劳动防护用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
]的规定。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孙**，在未告知企业的情况下，擅自进入厂区开展清运工作，个人安全意识淡薄，在不稳定装载面作业，导致从停放的随车起重运输车车厢顶部滑落，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已在事故中死亡，不再进行责任追究。

（二）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郑**，新疆恩泰包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为企业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18年1月1日施行）第二十九条[
]的规定，该起事故发生于2021年6月7日，已超过行政处罚期限，建议不再进行行政处罚。
2.孔**，新疆恩泰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作为企业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18年1月1日施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不再进行行政处罚。
（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新疆恩泰包装有限公司未对清运作业活动开展风险辨识；未对清运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未督促和检查作业人员是否佩戴安全帽等劳动防护用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三项[
]，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
]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18年1月1日施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不再进行行政处罚。

（四）其他处理建议

建议由区人民政府运用第一种形态约谈原盛达东路片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杨**。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新疆恩泰包装有限公司应加强对外来人员的登记管理工作，对外来车辆及人员进场施工加强安全管理，提高风险辨识能力，制定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
（二）铁厂沟镇人民政府应采取多种途径对辖区内从事建筑装运的场所及从业人员广泛宣传安全生产知识，避免类似事故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18年1月1日施行）第二十九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